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莽 萍：祥和社会与动物福利立法

作者：莽萍 阅读：386 次 时间：2006-3-18 来源：新京报

     把人的道德关切逐渐扩及到非人类的生命形式，首先是那些具有较强感知能力的动物，是我们文明

程度提升的一个标记，而用行政和法律的方式来确认和保障这一改变，则是社会文明的进步。 

  近日，网上流传的一个女子残酷虐杀小猫过程的录像，引起公众的极大愤怒和声

讨。3月15日，两位虐猫当事人分别发表公开信，向公众道歉，其所在单位对他们做出了

停止工作、停发工资的处分决定。这使我想起今年年初香港市民抗议虐待动物的事情，

而这件事的起因，是经媒体爆出的几宗发生在香港旺角的连环虐猫案。 

  无辜小动物惨遭荼毒，自然引起公众的愤慨。不过，令香港市民表达抗议的不只是

少数人虐待动物的行为，还有香港现行制度在防止和惩戒这类行为时的不力。香港早在1
935年就制定了《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该条例虽然也根据时势变迁随时修改，并沿

用至今，但仍有不能满足社会需要的地方。香港市民要求提高“虐畜”罪的最高刑罚，

“由现时入狱六个月和罚款五千元，增至入狱五年和罚款五万元”。 

  对市民的主张和要求，香港渔护署署长孔郭惠清表示，局方会尽快与动物福利咨询

委员会商讨加强虐待动物的罚则和执法，以及加强爱护动物的教育和宣传。她还呼吁知

情市民举报，帮助政府搜集证据，并在有需要时出庭作证。 

  据报，“香港渔护署正在研究提高虐待动物的罚则”。 

  虐待动物的事大概在不同时代不同社会里都可以看到，但是，在任何时代和社会都

有更多爱护生命、反对残酷行为和把虐待动物视为恶行的人民。然而，远不是任何时

代、任何社会都有系统、明确的禁止虐待动物的法律。在上面提到的香港个案里，真正

重要的其实不是罚则的轻重，而是一个社会面对虐待动物行为，所采取的立场及其管理

部门做出回应的方式。 

  人如何对待动物，不仅反映了人对世界的认识，也表明了人对生命的态度。换句话

说，它涉及的不单是有关自然的知识，而且是人的道德情操。实际上，把人的道德关切

逐渐扩及到非人类的生命形式，首先是那些具有较强感知能力的动物，是我们文明程度

提升的一个标记，而用行政和法律的方式来确认和保障这一改变，则是社会文明的进

步。 

  残酷地对待动物，包括以残忍手段杀戮动物、随意遗弃伴侣动物和圈养动物、为牟

利而滥用动物、无视我们控制之下动物的生命需求而把不必要的痛苦加于动物，甚至，

全无来由地折磨和杀死那些信赖和依靠我们的动物，这类事情在我们这里时有所闻。此

次虐猫事件发生之后，网络上又传出比此更恶劣的虐猫惨剧。像在其他文明社会一样，

残酷对待动物的行为在这里也受到公众的谴责。不过，社会对这类恶行的回应却极为软

弱无力，而施暴者总能找到开脱的理由。因为，除非涉及对他人财产的侵害，单纯虐待

动物的行为在这里并没有被视为违法（更不必说定为犯罪），执法部门也不必承担干预

之责。问题是，这种情形已经变成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因为，在今天这样一个复杂多

变的大规模社会里，仅仅是舆论谴责、道德施压，已经不足以有效制止各种残酷对待动

物的行为；如果不做法律制度上的努力，就不能满足我们社会已经变化了的多种要求。 



 

  现在，我们国家开始更多地关注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而和谐的本意，就是要消除

残酷行为和暴戾之气。我们能够想象一个充满残酷暴戾气息———即使是在人与动物之

间———的和谐社会吗？ 

  自然，和谐社会不可能只靠法律来实现。但是法律可以通过定义和惩戒违法行为，

来限制和减少各种严重破坏和谐的因素。而且，这样的法律本身也是一个符号，它表明

一个社会对残酷行为的不姑息态度，对国民道德的提高具有莫大教育作用。 

  和谐社会是个目标。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有良善的风俗，也需要良好的法律制

度，还需要有民众、政府和法律的互相配合。近几年来，中国公众对动物处境的关注有

了明显的增加，爱护生命和反对残酷对待动物的呼声不仅在媒体和民间日益高涨，也透

过学者、官员以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转化为立法的建议。今天的中国，确实已经到了

为防止虐待动物而立法的时代了。 

  作者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教授  莽萍 

文章来源：http://comment.thebeijingnews.com/0208/2006/0318/013@16820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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